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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0 年 1 月 14 日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令  文參字第 10020000411 號 

訂定「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理縣市藝文特色發展計畫作業要

點」，並自即日起生效。 
附「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理縣市藝文特色發展計畫作業要點」 

主任委員 盛治仁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理縣市藝文特色發展計畫作業

要點 

中華民國 100 年 1 月 14 日文參字第 10020000411 號令訂頒 

一、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勵學生研習表演藝術，落實表演藝術扎根，進

而輔導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形塑地方藝文特色，特訂定「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補助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辦理縣市藝文特色發展計畫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補助對象：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三、 辦理機關： 

(一) 指導機關：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二) 主辦機關：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四、 補助方式及內容： 
(一)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就各項表演藝術類型，結合當地既有之藝文特色，選定欲發展之表

演藝術類型及內容（含音樂、舞蹈、傳統戲曲、現代戲劇等），落實並推展縣市藝文特

色。 
(二)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選定發展之表演藝術類型，應結合轄內之各級學校，透過學校教育

資源讓學生實際參與學習，並藉由觀摩團隊實際演出、學生成果展演、團隊與學校教學交

流等方式，增加學生演出經驗及參與感，使表演藝術得以真正向下扎根，並能永續薪傳。 
(三)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就欲發展之表演藝術型態與地方既有藝文特色等相關事項研擬計

畫書（計畫書內容詳見「申請文件」）送會審查，提出可行性評估及預期效益，並闡述該

計畫之發展願景。 
五、 補助項目： 
   本會補助經費項目為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理相關計畫所需之教師鐘點費、訓練費、

服裝費、道具費、排練及成果展演之場地費及燈光音響等器材租借費、製作費、文宣費及藝

文推廣活動費等。 
六、 作業期程： 

(一) 申請時程：依本會公告辦理。 
(二) 自補助核定後至當年度十一月三十日前完成。 



行政院公報 第 017 卷 第 010 期  20110114  教育文化篇 

 

七、 申請文件：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檢送計畫摘要表（如附件格式）及計畫書一式十份至本

會，經審查通過並核定補助額度後，函知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納入預算辦理。計畫書內

容應包含下列各項： 
(一) 計畫理念及目標（含年度計畫及長期發展願景） 
(二) 計畫內容 

１、既有地方藝文特色分析（含現況說明） 
２、現有相關計畫分析（敘述與執行內容相關者即可） 
３、選定表演藝術類型並詳述執行內容 
４、執行方式 

(三) 辦理單位分工及配合事項 
１、計畫召集人及主要承辦機關。 
２、相關局處之分工及配合方式。 

(四) 相關資源之整合及配套措施說明 
(五) 執行進度及期程 
(六) 經費預算表（應編列地方配合款） 
(七) 預期效益 
(八) 管考機制（含自評機制之規劃） 

八、 審查方式及標準： 
(一) 審查方式： 
   由本會召集學者專家組成審議委員會審查後，核定受補助縣市及年度補助經費。 
(二) 審查標準： 

１、計畫內容之具體可行性及完整性（百分之四十）。 
２、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相關資源整合、配套措施（百分之三十）。 
３、選定之表演藝術類型與縣市既有藝文特色之結合程度（百分之二十）。 
４、預算編列之合理性及管考機制之規劃（百分之十）。 

九、 補助原則： 
(一) 本要點之經費補助採取競爭型機制，同一年度補助至多六縣市辦理，受補助縣（市）政府

應自行編列預算，本會依據地方配合款之編列、計畫內容與行政執行力等面向，綜合考量

補助額度。 
(二) 計畫補助金額以新臺幣一千萬元為上限，如有實際增加經費需求，由獲補助單位自籌。 
(三) 依據本會訂頒「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處理原則」辦理。計

畫補助依縣（市）政府財力級次，予以不同比率補助，最高補助比率不超過百分之九十。

縣（市）政府應編列配合款。 
(四) 本會依據各縣市所提出之計畫內容進行審查，各縣市補助以年度補助為原則，前一年度之

執行成果，列為本會次年度審查之參考。 
十、 撥款方式：補助款項分二期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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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期款：撥付百分之六十，於本會核定補助金額後，函送領據及納入預算證明至本會，

辦理撥款事宜。若非納入當年度預算者，須檢附議會同意墊付函。 
(二) 第二期款：撥付百分之四十，於計畫執行完成後，當年度十一月三十日前，檢送領據及成

果報告書一式二份至本會，辦理核銷結案事宜。 
十一、進度追蹤： 

(一) 計畫執行中，應配合本會及審計單位所需，回報執行進度。 
(二) 計畫執行中如有變更，應函送本會備查。執行結果如有賸餘，應按本會補助比例繳回。 

十二、執行考核： 
(一) 本會得於年度內不定期派員訪視，必要時得邀請學者專家，組成評鑑小組實地訪查各縣

市府執行情形，俾供日後補助之重要參考依據。 
(二) 各受補助縣（市）政府應辦理自評，針對參與學校的執行過程作妥善、積極的輔導及掌

握，協助培育學生學習表演藝術，並落實發展成為縣市藝文特色。 
(三) 本要點之補助款應專款專用，不得任意變更用途，計畫如有變更之必要或因故無法執

行，應事先提報修正計畫送本會核定。 
(四) 補助經費之運用經發現與補助用途不符，或違反本計畫規定者，本會得限期令其改正，

或視情節輕重撤銷補助，並追回全部或部分已撥付之補助款，以上情形及辦理情形均列

為本會次年度審查參考。 
(五) 受補助單位執行過程遇有經費不足現象，應自行籌措財源配合，不得要求追加補助數

額。執行結果如有剩餘款，應依本會補助比例繳回。 
(六) 受補助單位執行本要點有關事項，應依本會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處理原則、政

府採購法及行政程序法等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十三、 申請單位若有同一案同時向其他政府機構申請補助者，請於附件計畫摘要表中敘明申請其

他補助之名稱及金額，俾供審查參考。 
十四、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其他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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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編號：____________ 

 
 
 

縣市藝文特色發展計畫 

 
 
 

申請單位：○○縣（市）政府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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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縣市藝文特色發展計畫 
摘要表 

名稱 ○○○縣（市）政府 地址
 
 

局處  電話
 
 

承辦單位 

傳真  
銀行

帳號
 

實施期程 
 
 
 

申請本會補助 
 
 

申請其他機關補助 
 
 

自籌 
 
 

經費需求 

總經費 
 
 

計畫內容

摘要 
（五百字

以內） 

 
 
 
 
 
 
 
 
 
 
 
 

聯絡人 職稱 電話 E-mail 

 
 

 
 

 
 

 
 

 


